
法規名稱：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公布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15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確立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政策及推動體制，以達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願景，

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各級政府、事業及國民應共同維護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建立以人為本、傷害最低、公共運輸優先、

緊急車輛可通行、無障礙設計及落實道路公共使用等安全之用路環境及文化。

第 3 條

1   中央政府應制（訂）定、推動實施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法規、道路交通安全政策與綱要計畫、推動

計畫，並定期評估檢討及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政策推動狀況。

2   中央政府應督導及協助地方政府，落實執行道路交通安全事務。

第 4 條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訂定所屬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定期評估及公布檢討道路交通安

全狀況。

第 5 條

車輛或零組件之製造、銷售、維修者應盡力促進、維持其製造、銷售、維修車輛或零組件之結構、

設備及裝置之安全性，並遵守法令及配合相關政策。

第 6 條

車輛所有人應依法確保使用交通工具之駕駛或操作安全，並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措施。

第 7 條

車輛駕駛人應依法進行安全檢查相關工作，並確保安全駕駛車輛，防止自己、行人及其他用路人

遭受傷害。

第 8 條

行人應遵守道路通行相關法規。

   第 二 章 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政策

第 9 條

中央政府為確保車輛駕駛人具備安全駕駛之技能及知識，應建立完善之駕駛人訓練、考驗及資格



管理制度。

第 10 條

中央政府為提升車輛安全性，應調和國際車輛安全法規，訂定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並完善車輛安

全審驗及檢驗制度。

第 11 條

各級政府為建立以人為本之安全用路環境，應完備道路交通設施、道路設計規範、道路養護與改

善制度、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道路交通安全檢核機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第 12 條

各級政府為提升汽車運輸業營運安全，應健全汽車運輸業相關管理法規，落實監督管理，並強化

汽車運輸業安全治理。

第 13 條

各級政府為充實與形塑全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能及文化，應於各教育階段提供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鼓勵設立道路交通安全專業機構及推廣道路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第 14 條

各級政府為維持道路交通安全及秩序，應依法規執行道路交通事件之稽查取締、處罰。

第 15 條

各級政府為確保道路交通事故傷患之生命及健康，應健全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第 16 條

中央政府為提升用路人之交通安全意識，應規劃辦理道路交通事故之保險制度及其他相關措施。

第 17 條

各級政府為善用科學技術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應推動與促進相關之研究及科學技術發展。

   第 三 章 道路交通安全計畫

第 18 條

1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第二章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政策研議部門權責政策及計畫，送交通部

統合研提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2   前項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應依據第二章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政策，擬訂綜合性、長期性施政

大綱與其他關於維護及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施政之必要事項，並至少每四年檢討修正。

第 19 條

1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條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訂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推動計畫，

規劃每年度應辦理之道路交通安全事項。



2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擬訂前項年度道路交通安全推動計畫，應相互配合提供相關職掌資料。

第 20 條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每年應依第十八條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及前條道路交通安全推

動計畫，訂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並落實執行。

   第 四 章 道路交通安全會報

第 21 條

1   行政院應召開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會報，由行政院院長召集學者專家、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民間團體、

政務委員、相關機關首長或代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首長組成，協調、推動及督導全國道路

交通安全事務，並審議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

2   前項會報之幕僚作業，由交通部辦理。

第 22 條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召開地方道路交通安全會報，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首長召

集學者專家、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民間團體、相關機關代表組成，審議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及其

他地方交通安全重要措施，並督導執行情形。

   第 五 章 附則

第 23 條

各級政府為執行道路交通安全所需之政策或措施，應規劃及提供足夠經費，並視實際需要合理分

配之。

第 24 條

1   各級政府應定期公布道路交通安全相關計畫等必要資訊，並精進、整合、公開道路交通安全狀況、

事故統計資料及各級政府道路交通安全會報之會議紀錄，以增進人民對道路交通安全瞭解及監督。

2   前項道路交通安全相關計畫公布時，應同時檢討執行成效。

第 25 條

各級政府為執行道路交通安全業務，得協調有關機關提供資料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第 26 條

各級政府應聘請道路交通安全維護有關之機關（構）、法人、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備供諮詢，並得

邀請個人或團體共同參與，以加強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措施。

第 27 條

本法施行後，各級政府應依本法之規定修正、廢止或制（訂）定相關法規。

第 28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